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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
就規劃大綱向區議會作出的諮詢  

 

[ 重 要 提 示 ： -  

這 份 指 引 只 供 一 般 參 考 用 。  

任 何 人 如 對 這 份 指 引 有 疑 問 ， 應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( 香 港 北 角 渣 華

道 3 3 3 號 北 角 政 府 合 署 1 5 樓 – 電 話 號 碼 ： 2 2 3 1  4 8 1 0 或 2 2 3 1  4 8 3 5 ) 或 規

劃 署 的 規 劃 資 料 查 詢 處 ( 熱 線 ： 2 2 3 1  5 0 0 0 ) ( 北 角 政 府 合 署 1 7 樓 及 沙 田 上

禾 輋 路 1 號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1 4 樓 ) 查 詢 。  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可 修 訂 這 份 指 引 ， 無 須 事 先 通 知 。 ]  

1 .  簡介  

 鑑 於 公 眾 殷 切 地 希 望 規 劃 制 度 具 有 更 高 的 透 明 度 ， 能 夠 讓 公 眾

多 加 參 與 ， 並 且 在 當 局 就 大 型 發 展 ／ 重 建 計 劃 制 訂 發 展 規 範 時

提 供 渠 道 給 公 眾 提 出 意 見 ， 當 局 應 就 所 有 規 劃 大 綱 諮 詢 區 議 會

的意見。本指引訂明就規劃大綱諮詢區議會的安排。  

2 .  規劃大綱  

 規 劃 大 綱 列 明 了 有 關 地 點 發 展 時 所 須 符 合 的 規 劃 意 向 、 指 引 及

要求。一般而言，以下發展均須擬備規劃大綱：  

( a )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內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的 大 型 發 展

計劃；  

( b )  位 於 政 府 土 地 的 發 展 計 劃 ， 而 有 關 方 面 又 認 為 該 計 劃 十 分

龐 大 及 ／ 或 重 要 ， 需 要 擬 備 規 劃 大 綱 ， 為 草 擬 批 地 文 件 提

供指引；  

( c )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１ 或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( 下 稱 「 房 協 」 ) 的 建 屋

計劃；以及  

( d )  市區重建局 ( 下稱「市建局」 ) 的發展計劃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１  房 屋 署 只 須 列 出 主 要 的 發 展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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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 部 分 的 規 劃 大 綱 均 是 由 規 劃 署 擬 備 ， 但 與 公 共 房 屋 計 劃 及 市

建 局 發 展 計 劃 有 關 的 規 劃 大 綱 則 分 別 由 房 屋 署 ／ 房 協 及 市 建 局

負責制訂。  

3 .  規劃大綱的格式及內容  

3 . 1  規 劃 大 綱 並 無 固 定 格 式 ， 只 需 載 有 發 展 代 理 人 所 需 知 道

關 於 發 展 地 點 及 其 附 近 一 帶 的 所 有 基 本 資 料 ， 從 而 使 代

理 人 可 以 評 估 不 同 發 展 方 案 的 可 行 性 及 涵 蓋 範 圍 。 其 內

容 須 盡 可 能 包 括 該 地 點 的 所 有 發 展 限 制 及 機 會 ， 以 及 可

提供諮詢的合適機構。  

3 . 2  規 劃 大 綱 須 具 有 適 當 彈 性 ， 可 讓 發 展 代 理 人 提 出 創 新 的

意 念 。 規 劃 大 綱 可 加 入 不 同 發 展 方 案 的 說 明 草 圖 ， 以 助

顯 示 各 項 發 展 原 則 及 說 明 理 想 設 計 應 具 備 的 質 素 。 規 劃

大綱通常涵蓋的項目詳見於附錄 I 。  

4 .  擬備規劃大綱的程序  

4 . 1  所 有 可 能 與 該 地 點 或 其 發 展 有 關 係 的 政 府 部 門 、 公 共 機

構 及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公 司 均 需 獲 得 諮 詢 。 在 起 草 規 劃 大 綱

時 ， 有 關 方 面 應 盡 力 解 決 各 項 要 求 之 間 的 矛 盾 ， 並 把 未

能解決的矛盾提交予批核當局定奪。  

4 . 2  所 有 規 劃 大 綱 均 須 提 交 予 由 一 名 規 劃 署 助 理 署 長 擔 任 主

席 的 地 區 規 劃 會 議 考 慮 及 通 過 。 所 有 由 規 劃 署 、 房 屋

署 ／ 房 協 及 市 建 局 所 擬 備 的 規 劃 大 綱 均 須 諮 詢 有 關 區 議

會 的 意 見 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及 大 型 發 展 計 劃 的 規 劃 大 綱

在 獲 地 區 規 劃 會 議 通 過 後 ， 仍 須 提 交 予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

( 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 。 規 劃 大 綱 將 作 為 以 後 擬 備 詳 細 的 總

綱發展藍圖的基礎。  

4 . 3  至 於 市 建 局 的 發 展 計 劃 ， 有 關 的 規 劃 大 綱 擬 稿 須 首 先 提

交 予 地 區 規 劃 會 議 通 過 。 在 展 開 發 展 計 劃 的 公 告 根 據

《市區重建局條例》第 2 3 條公布後不久，規劃大綱擬稿

將 會 連 同 根 據 《 市 區 重 建 局 條 例 》 第 2 5 ( 5 ) 條 提 交 的 發

展 計 劃 草 圖 ， 一 併 呈 交 予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規 劃 大 綱 擬 稿 及

發 展 計 劃 草 圖 將 會 存 放 於 規 劃 署 的 規 劃 資 料 查 詢 處 ， 以

供 公 眾 查 閱 ， 直 至 城 規 會 作 出 考 慮 為 止 。 公 眾 可 在 指 定

期限內向城規會提交意見。  

4 . 4  市 建 局 及 規 劃 署 將 會 盡 早 就 規 劃 大 綱 擬 稿 、 構 思 中 的 發

展 計 劃 及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內 的 計 劃 範 圍 界 線 ， 諮 詢 有 關 區

議 會 的 意 見 。 在 諮 詢 區 議 會 當 日 起 計 兩 個 月 內 ， 有 關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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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或 其 區 議 員 可 直 接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意 見 。 城 規 會 會 在

規 劃 大 綱 擬 稿 及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提 交 予 城 規 會 當 日 起 計 的

三 個 月 內 ， 考 慮 規 劃 大 綱 擬 稿 和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， 以 及 所

接獲的區議會意見和其他公眾意見。 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

二零零六年五月  



附錄 I  

規劃大綱的一般內容  

背景資料  y  該區的規劃歷史  
y  對有關地點及附近地區的概述  
y  有關地點的位置及面積  
y  土地業權／批地／收地事宜  

發展限制及機會  y  土地用途地帶及發展限制  
y  在交通、基建設施及工程上的要求

y  城市設計原則  
y  有 關 自 然 保 育 ／ 保 護 文 物 的 考 慮 因

素  

發展規範  y  計劃人口  
y  地積比率及上蓋面積  
y  最大總樓面面積及最高單位數目  
y  最高建築物高度  

在交通上的要求  y  泊車及上落客貨設施  
y  公共交通設施  
y  行人設施及行人流通情況  

在環境上的要求  y  紓緩空氣污染及消減噪音措施  

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設施及休憩用地  
y 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的 要 求 及 附 屬 社

區設施  
y  休憩用地及美化環境建議  

其他設施  y  公用事業設施  
y  康樂設施  
y  商業／零售／街市設施  

備註：  規 劃 大 綱 可 利 用 文 字 或 表 格 方 式 擬 備 ， 同 時 應 在 適 當 地

方加入照片、數字、列表、圖則、模型等。  

 


